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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高锦淑，朝鲜族，

原绥化市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副研究

员，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因

信仰法轮大法，被安达市法院非法

判刑一年，目前，高锦淑冤狱回家

已有近十五个月，绥化市人社局使

用人社部发〔2012〕69 号文件扣

发高锦淑的全部养老金。 

而这个“69 号”通知违反

《宪法》、《劳动法》、《社会保

险法》等上位法的规定，违反《立

法法》的规定，属于违法、无效的

法律文件。 

遭非法判刑入狱 被扣养老金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上午，绥

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宋红伟、高

锦淑、吴景华到兰西县国保大队，

了解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杨传

厚（宋红伟的丈夫）等五人的情

况，并送衣物，三人被国保绑架，

被非法关押到兰西拘留所。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安

达市法院非法下达了判决书，高锦

淑被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款五

千元。二零一九年十月底高锦淑被

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 

期间，对高锦淑收到的养老

金，绥化市人社局要求返还，共

48660 元（即 2～ 9 月的社保

35660，财政 13000）。由于高锦

淑在被非法关押中，人社局要求高

锦淑的丈夫交，并威胁如不交，高

锦淑出狱后，不给开工资，还让她

丈夫签高锦淑的名。 

至今，高锦淑出狱回家已有快

十五个月了，绥化市人社局完全非

法扣押了她的养老金。 

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绥化市

人社局在高锦淑几次强烈的要求

下，给了高锦淑所属单位复函（绥

人社函﹝2021）131 号文件）。按

照相关规定和管理权限，绥化市社

保局已于二零一九年二月取消了高

锦淑的退休金待遇。 

绥化市社保局使用违法文
件取消高锦淑的养老金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高锦

淑所属单位绥化市教育学院接到绥

化市中级法院转发的《绥化市中级

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黑 12

刑终 126 号文件通知后，办公室主

任吴卫哲多次到绥化市人社局福利

科，咨询相关退休金待遇的问题。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绥化

市教育学院按照人社局的要求，提

出了请示文件。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高锦

淑和吴卫哲去绥化市人社局福利

科，问科长李红岩扣发、停发高锦

淑的养老金的依据是什么，回答是

二零一二年组织部的什么 68 号文

件第六条，但是咨询律师得知没

有，却有二零一二年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

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 人 社 部 发

〔2012〕69 号），这个 69 号通知

里面，有对于服刑人员养老金的相

关规定。 

但是这个通知属于没有法律和

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依

据，而是擅自设定的减损公民权

利，且增加人社部本部门的权力和

职能的违法文件，没有法律效力。

这个文件是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通

知，不属于部门规章。即使是部门

规章，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

也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权利的规定，

何况这是个连规章都不是的通知。 

因此，这个“69 号”通知违

反《宪法》、《劳动法》、《社会

保险法》等上位法规定，违反《立

法法》的规定，属于违法、无效的

法律文件，不具有可适用性，应予

撤销。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只有

一个：达到退休年龄。而停发养老

金的条件也只有一个：退休人员死

亡。停发养老金与是否服刑无关。 

法律无“除外”规定，没有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没有“但书”规定，没说

“但是如有……情形不发养老金”

的说法。很明显，“69 号通知”

的规定不仅没有以法律、法规为依

据，反而与法律、法规相违背。退

一步讲，即使“69 号通知”没有

违宪违法，按照“69 号通知”第

二条第六项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刑罚执行完毕后的生活待遇，

由原发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 

申请人高锦淑于二零一三年退

休，退休金本应是单位发放，此项

规定没有授权被申请人（绥化市人

社局）停发申请人的养老金，即使

按照这个违法违宪的“69 号通

知”，也没有权力停发申请人的养

老金。被申请人擅自停发申请人养

老金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

的行为，不仅违法，且涉嫌犯罪。 

绥化市人社局停发和追索高锦

淑养老金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行

为，但于法无据，是法外处罚行

为，该行政行为违法。 

依照最新通过并即将生效的

《行政处罚法》第二条的规定，绥

化市人社局停发和追索（转下页） 

黑龙江绥化市社保局违法扣发高锦淑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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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养老金的行为是对高锦

淑实施的以减损权益、增加义务的

惩戒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处

罚。 

最新的《行政处罚法》明确列

举的行政处罚只有六项：“（一）

警告、通报批评；（二）罚款、没

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

级、吊销许可证件；（四）限制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行政

拘留；（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它行政处罚。”其中涉及财物

的第二项中的三种情况都与养老金

无关，根本就没有剥夺养老金的规

定。作为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没

有权力设定行政处罚新种类权力。 

“处罚法定”是“依法行政”

的必然要求，如果可以随意设定处

罚种类，就是滥用职权、破坏法律

的行为。剥夺养老金不仅违反《行

政处罚法》，而且是对于被判刑人

员一种行为的二次处罚。 

对于一个真正犯罪的公职人员

被判刑后，服刑人员已经受到刑法

的惩处而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比如被剥夺人身自由多少年，或被

判罚金多少，不应该就同一行为再

受其它行政处罚，否则就是对同一

行为的二次处罚。 

而申请人高锦淑因为是冤案，

没有触犯任何中国法律，只因信仰

被非法判刑，已经承受了一年冤狱

的所谓“刑事责任”，怎么还要因

为同一件事情再去承担所谓的“行

政责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法

外滥权行为，是非法剥夺高锦淑宪

法和法律权利的行为，是对高锦淑

合法财产的侵犯，是对高锦淑的二

次伤害。 

绥化市人社局停发和追索高锦

淑养老金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并且

侵犯了高锦淑程序上的救济权利，

是滥用职权的行为。 

绥化市人社局停发和追索高锦

淑养老金的行为，既侵犯该人的宪

法和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同时也

违反行政法，违反行政法最重要的

基本原则“依（合）法行政原

则”。 

“依（合）法行政原则”是依

法治国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首要原

则。这一原则要求无论行政立法还

是行政执法，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

活动应以明确的法律授权为前提和

基础，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合

法权益或增加公民义务的决定，也

就是“法无授权即禁止”。 

“依（合）法行政原则”同时

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要遵循

正当程序，要听取行政相对人的辩

解。做出行政决定后，要告知行政

相对人并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的途

径。绥化市人社局在要求申请人高

锦淑的丈夫退回本人冤狱期间领取

的养老金时，说不交的话刑满后出

狱不给开工资，还让高锦淑的丈夫

签妻子的名字。 

国家行政机关采取欺骗及恐吓

的手段，要求高锦淑的丈夫退养老

金，却要虚假签上妻子的名字；威

胁带欺骗的说不退的话，出狱后不

给开工资。在高锦淑丈夫上当后，

绥化市人社局至今却违法停发了高

锦淑的全部养老金。这种违法的做

法不是一级国家机关的行为。 

综上所述，绥化市人社局没有

法律依据，停发或追索高锦淑的养

老金（退休金），其停发和追索高

锦淑养老金的行为违法，高锦淑请

求相关部门依法确认绥化市人社局

追索及擅自扣发高锦淑养老金的行

为违法；并尽快返还高锦淑已经被

追索的养老金 48660 元，以及高锦

淑出狱后至今应发的退休金及利

息，同时希望绥化市人社局今后按

时足额给高锦淑发放养老金。 

高锦淑在被迫害一年期间，被

抽了六次血，被骚扰七次，取保候

审四次，血压升高 280，有两次因

血压太高以至量压器都量不了了。

看守所每次都拒绝接受，最后安达

法院以“两会”为由，毫无人性地

强行将高锦淑送了进去。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高锦

淑已经向司法局提出行政复议。但

电话里说，人社局的处理是对的，

后来又说不是他们受理的范围，让

本人取走行政复议。高锦淑回应，

抱着最高的期待给你们提出的行政

复议，你们不受理，我们到什么地

方说理？你们不是公平、公正、正

义的代表机关吗？他们暂时还没有

回复。 ◇ 

 

安达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 

黑龙江省安达市陈春林被绑架迫
害 15 天 

黑龙江省安达市法轮功学员陈

春林，2021 年 6 月 22 日被派出所

包片警察带到派出所后，没有任何

解释被送进拘留所迫害 15 天。 

黑龙江省安达市丁淑珍、李艳珍
被绑架补充 

2021 年 6 月 19 日上午，安达

市法轮功学员丁淑珍 （75 岁）、

李艳珍在市里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

人举报被绑架迫害。丁淑珍被关进

看守所，李艳珍被绑架到拘留所，

两人都被非法抄家，丁淑珍所有的

大法书还有笔记本电脑一台被抄。 

几天后，看守所给李艳珍孩子

打电话让送衣服再存点钱。 

黑龙江安达市隋秀芳被非法关
押 15 天、哈玉杰下落不明 

2021 年 7 月 3 日上午黑龙江

省安达市公安局派出所人员绑架

了法轮功学员隋秀芳，送进拘留

所非法关押 15 天，还绑架了法

轮功学员哈玉杰，现下落不明，

详情待查。 


